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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ZB N71 001-城扭转试验机 技术条件》的修订c修订时，按GB/T 1. K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I部分: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对原标准进行了编辑性修改。本标

准与ZB N71 001-86在以下主要技术内容上有所改变:

    1)增加了前言;
    2)增加了第2章“引用标准”;

    3)修改了耐运输顺簸性能检验方法;

    4)删除了原标准1.1.4"试验机的成套性”内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ZB N71 001-86,
    本标准由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贵起草单位:长春试验机研究所。

    参加起草单位:青山试验机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安宗化、黄求安。

    本标准于1974年1月以部标准编号JB 1441-74首次发布;于1986年12月第一次修订，并以专业标

准编号ZB N71 001-86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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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扭转试验机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与包装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50N"m-5000N"m金属材料扭转试验机(以下简称试验机)。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r 2611-1992试验机通用技术要求
    .1B/7 6147-1992 试验机包装、包装标志、储运 技术要求

3 技术 要求

3.1 环境与工作条件

    试验机应能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

    a) 室温10℃一35℃的范围内;

    b)   f对湿度不大于80%a ;

    的 周围无腐蚀性介质的环境中;

    d) 电源电压的波动范围在额定电压的t 10%以内;

    e) 在稳固的基础上正确安装，水平度为0.2/10000

3.2 扭矩施加系统

3.2_1 试验机两夹头的同轴度不应大于(D0 .3 mm.

3.2_2 钳口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具有互换性;

    b 在试验过程中，钳口与试样间不应产生相对滑移;
    ;) 在试验过程中，钳口不应有损伤:

3.3扭矩侧量系统

3.3.1试验机扭矩示值各项允许误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a、示值相对误差的最大允许值为士1%;
    b) 示值重复性相对误差的最大允许值为1%,

3:3.2 施加扭矩过程中，从动针与主动针应重合，并与标度盘表面平行。

3.3.3 标度盘刻线应均匀一致，刻线宽度不应大于两刻线间距的1/5，指针尖端宽度不应大于刻线宽度。
3.3.4 试样断裂或卸除扭矩时，从动针应准确地指示出施加在试样上的最大扭矩，主动针应回零位(压

线)。

3.4 试验机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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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机导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导轨直线度为0.1:1000;

    b 夹头沿导轨移动应灵活，无卡滞现象‘

3.5 试验机记 录装里

    试验机记录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l工作时应平稳，无停滞地进行记录，记录曲线应平滑、均匀、清晰;

    b) 记录装置扭矩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满t程的土1%;

    。) 记录扭转角的最大允许误差，当横坐标在 180 mm时为11%}

3.6 安全保护装置

    当试验机的扭矩超过每级标度盘最大扭矩的2%一5%时，安全装置应立即动作，自动停机。
3.7 耐运输颠簸性能

    试验机在包装条件下，应能承受运输颠簸试验而无损坏。试验后，试验机不经调修(不包括操作程序

准许的调整)仍应满足本标准的全部要求。

3.8 其他要求

    试验机的基本要求、装配质19和外观质里应符合GB/IF 2611-1992第3章,4.2和第8章的规定:

4 检验方法

4.1捡验条件
    试验机应在3.]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检验。

4.2 检验用器具

    检验用的仪器、t具和检具包括:

    。)标准扭矩仪或臂长误差为士0.1%的校验杠杆及误差为土0.1%的专用硅码;

    b) 准确度为0.02 mm/m的水平仪;

    c)工作长度为150 mm，圆柱度公差为0.009 mm的检验棒;

    d) 试样三根;

    e)通用It具及检具。

4.3 扭矩施加系统和扭矩测量系统的检验

4.3.1  3.2.1用百分表进行检验。检验时，将百分表装于转动夹头中的表架上。转动夹头，检测装于固定

夹头中的检验棒100 mm长度范围内的最大径向跳动。

4.3.2  3.2.2,3.3.2,3.3.3和3.3.4用三根试样作破坏性试验，观测检验。
4.3.3 3.3.1用标准扭矩仪(或校验杠杆及珐码)，对每级度盘以不少于五点进行检验。各点均匀分布(可

选择每级度盘最大扭矩的10%,20%,500/x,80%,100%五点)，每点至少测It三次。

    示值相对误差9按公式(1)计算:
                                                m‘一M .，~ __________‘⋯ ‘，，、

                                          a=-去三二‘XI田% ···························⋯⋯，’·⋯ ‘·“”吸U
                                              ，一 M 、--一

式 中:M;

          M

— 同一测2点，三次测2中试验机扭矩示值M‘的算术平均值，N·叫

— 标准扭矩仪的标准扭矩值，N·m。

示值重复性相对误差6按公式(2)计算:

。M‘   -M .M x。 ·····································一 “2)
式中::N }.ma— 同一测量点，试验机扭矩示值M‘的最大值，N·m;

      M‘.二，— 同一测量点，试验机扭矩示值M‘的最小值，N·叫
4.4 试验机导轨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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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4.4.2

4.5

  3.46)，观测检验。

试验机记录装置的检验

3.5用记录装置作曲线进行检应。

记是装置扭矩示值的允许误差“ 按公式(3)计算:

一
环’.

L兰-L
  Lo

义100%

式二:L'— 记录笔在检定点实走8;纵 示长度，，;

      L— 记录笔在检定点应走的纵坐i.r长度，二 ;

      Lo— 记录纸纵坐标的总长度.二

    记录扭转角的允许误差W:按公式(4)计算:

W ,
L'o一Lm

  180
xH幻%

..........................(4)

1，二鱼
一 A

式中:1.' c"— 指示扭转角时，记录笔在横坐标上实走的长度，mm;
      L。一 指示扭转角时，记录笔在横坐标上应走的长度，mm;

        45— 转动夹头的旋转角度，(“);

        A— 记录装置的比例系数，o/mma

4.6 安全装置的检验

    对于3. 6，操作试验机使其施加试验机每级标度盘最大扭矩的102%一105%的扭矩对安全装置进行

检验_

4.7 耐运输颠簸性能的检验

    试验机的耐运输颠簸性能可用下述两种方法之一进行检验:

    a)将试验机的包装件按正常的运输状态牢固安装在碰撞台的台面上，以近似半正弦波的脉冲波形

进行碰撞试验。试验时选用的严酷等级如下:

    峰值加速度100.12土lo m对，脉冲持续时间11。士2 ms，脉冲重复频率印次!min一100次/nun，碰

撞次数 1000次士10次;

    b)将试验机包装件装到载重量不小于4t的载重汽车车厢后部，以25 km/h - 40 lan/h的速度在三

级公路的中级路面上进行100 km以上的运输试验。

    试验机经碰撞试验或运输颠簸试验后，不经调修，按本标准要求全面进行检验，其结果应符合本标准

3.，的规定。
4.8 其他要求的检验

    试验机的基本要求、装配质量和外观质量应按GB/T 2611-1992第3章、4.2和第8章的要求进行实

际检验或观测检验。

5 检验规则

5.1 出厂检验

5.1.1 出厂检验项目为3.7以外的全部项目。产品取得合格证方能出厂。

51.2 出厂检验主要项目的实测数据应记人出厂合格证中。

52 型式检验

5.2.1型式检验应按本标准的全部技术要求对试验机进行检验。
5.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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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定型鉴定;

    b) 产品正式生产后，其结构设计、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对批量生产的产品进行抽查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检测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5.3 判定规则

5.3.1 对于出厂检验，每台试验机出厂检验项目的合格率应达到100%方为合格。

5.3.2 对于型式检验，当批量不大于50台时，抽样两台，若检验后有一台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

合格批;当批量大于50台时，抽样五台，若检验后出现两台或两台以上不合格品，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
格批 。

6 标志与包装

6.1 标志

6.1.1试验机应有铭牌，其内容包括:
    a) 型号;

    b) 名称;

    c) 试验机最大扭矩;

    d) 制造日期、编号;

    e) 制造者名称。

6. 1. 2 对于执行本标准的产品，应在产品或产品包装物或产品使用说明书之一上标明本标准编号(代

号、顺序号、年号)和名称。

6.2 包装

6.2.1试验机的包装为防水、防锈、防尘复合防护包装。
6.2.2试验机的包装应符合JB/P 6147-1992中4.4.1,4.4.4和4.4.6的规定。

6.2.3 包装箱上的收发货标志和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JB/1' 6147-1992中第5章的规定。


